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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红梅
通讯员 刘建鹏

田苗 孟培培

“洛阳十三朝古都，有七个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是经考古
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最早王
朝 —— 夏 朝 的 都 城 遗 存 ……”
谈起偃师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深
厚的文化遗产，河南省洛阳市
偃师区检察院检察长王银轩如
数家珍。

近日 ，记者来到偃师区检
察院，对该院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和文化遗产
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法能
动履职，推动多部门联动保护
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资源的工
作实践与成效进行深入采访。

新任检察长对 3 起盗
挖古墓葬案的“出奇料理”

走在偃师街头 ，路标上时
不时就会有历史遗迹的指示标
记出现。特殊的历史区位，使
偃师辖区内的文物资源，尤其
是地下文物资源十分丰富。数
量多、体量大、面积广、保护难
度高等情况，客观上导致了偃
师盗掘古墓葬案时有发生，地
下文物等珍贵文化资源频遭破
坏。据统计，2018 年以来，偃师
区检察院先后受理盗掘古文化
遗址、古墓葬案件 12 件 39 人，
盗掘文物案件处于高发态势，
文物保护工作形势严峻。

王 银 轩 清 楚 地 记 得 ，2020
年 6 月 1 日 ，他 调 任 偃 师 市

（2021 年 3 月，偃师市撤市设区）
检察院检察长还不满一个月，
该院便受理了 3 起盗挖古墓葬
案。被盗墓葬均位于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汉魏洛阳故城保

护区及邙山陵墓群保护区内，
且所挖盗洞均已穿透墓室造成
文物“本体”被破坏。

当时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检察机关仅可针对破坏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
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
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 文 物 是 历 史 的 见 证 者 ，
更 是 不 可 再 生 的 珍 贵 文 化 资
源。”根据各地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等”外领域的探索实践
和工作经验做法，王银轩决定
对这 3 起案件尝试提起刑事附
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 为 慎 重 起
见，王银轩召集该院第一、第
四检察部召开联席会议，专门
研究讨论这一问题。

“联席会议开了两三次，观
点可谓针锋相对，意见一时无
法统一。”提起当时讨论案件的
激烈情景，偃师区检察院副检
察长张德柱记忆犹新。

随后 ，该院主动向洛阳市
检察院请示汇报，相关材料一
度上交到河南省检察院。与此
同时，该院向办理过此类案件
的兄弟检察院“取经”学习，经
过充分准备后，正式对这 3 起盗

掘古墓葬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2021 年 2 月，法院对
这 3 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14 名
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三个月至三年不等，各并处
罚金；同时，14 人被判决连带承
担各自案件被盗掘的古墓葬的
勘探、修复工程费用，并在省级
以上媒体赔礼道歉。

万字文物保护调研报
告受关注

据了解 ，偃师辖区内有世
界文化遗址 1 处，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范围逾 300 平方公里，
几乎占辖区面积的一半。

针对这一情况 ，该院专门
成立调研专班，由王银轩担任
组长，组成调研团队，对辖区省
级以上 29 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
护现状进行实地走访和专题调
研。其中，实地走访环节设立
了 3 个小组，该院 3 名副检察长
分别担任小组长，每组再由若
干检察干警、文物部门人员和
乡镇文保专员组成。

“实地走访从 2020年 7月开
始，前前后后历时两个多月。那
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一动
一身汗，衣服都湿透了，脸和胳
膊晒得黑黝黝的。”虽然时间过
去近 2 年，但提起当时的走访情
景，偃师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
任陈晓波仍然历历在目。

翻看陈晓波当时的走访日
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邙山
陵墓群未设立保护范围的边界
界桩，且有大规模违规取土现
象。”“唐恭陵无人保护，陵墓西
南部形成了摩托车可以上下的
跑道，紧邻主陵西侧成为附近群
众游玩场所，甚至吸引不少网红
在此载歌载舞拍摄短视频。”“东
汉帝陵无文保人员……”“升仙
太子碑存在雷击隐患……”

2020 年 9 月底，经过充分走
访调研，该院出炉了一篇近万

字的调研报告，呈报市委市政
府。同年 10 月 19 日，第三届世
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偃师召开，来自 20 多
个国家的 240 余位国内外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共商世界古都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可持
续发展大计。研讨会前夕，时
任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偃师市委书记孙延文（现任洛
阳市委常委、洛阳市政府常务
副市长）充分肯定了偃师市检
察院呈送的调研分析报告，要
求全市切实增强保护意识，积
极履职尽责，努力开创偃师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新局面。

“偃师区检察院不仅成功办
理了案件，还注重一案总结，类
案分析，撰写文物保护专题调研
报告，实现调研成果转化，为今
后 此 类 案 件 的 办 理 提 供 了 借
鉴。”河南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
究室副主任孙全喜如是评价。

工作提示函催生“文
物卫士”

“邙山有很多古墓葬，前两
年没监控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担
心有人盗墓。现在有‘文物卫
士’24 小时全天候监控，再也不
怕盗墓贼到处打洞了。”三伏天
气，“上蒸下煮”，地处邙山岭巅
的偃师区山化镇蔺窑村，村民蔺
继军对前来回访的陈晓波说。

在蔺继军的身后，矗立着一
座面南背北的圆形墓冢，这是当
地有名的蔺挺达（洛阳偃师人，
在清顺治、康熙二朝为官近 20
年，先后任职工、刑、礼、户四科，
官至吏科掌印都给事中等职）之
墓，人称蔺公墓。蔺继军是蔺挺
达的第十八世孙，也是偃师区检
察院特聘的公益观察员。

顺着蔺继军手指的方向，记

者看到，蔺公墓旁边竖立的几根
电线杆顶部都装有球形的 360
度可旋转摄像头，下面是三组太
阳能电路板，再下方位置则是一
个配电箱，上面写有“古墓葬防
盗掘报警监控系统”几个字。

再往前看，500 米开外的成
汤王陵周围，同样竖立着装有
古墓葬防盗掘报警监控系统的

“文物卫士”，默默地守护着这
位商朝开国者的陵寝。

记者了解到，这些“文物卫
士”的安装，与检察机关发出的
的工作提示函密切相关。

“我们联合文物执法、文物
管理及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召
开圆桌会议，开展文物保护专
题座谈，一方面帮助相关职能
部门厘清职责，另一方面就文
物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困难
和改进措施进行研判。”提起那
次座谈，陈晓波坦言“迅速发现
了问题”。

“比如，公安机关反映的盗
掘古墓葬办案经费问题，文物
部门没有将盗墓案件勘探费用
列入预算经费，一些乡镇在文
物保护方面意识淡薄。”陈晓波
告诉记者，“有乡镇在建设工业
园区时，做规划前不征求文物
部门意见，不办理必要的文物
勘探手续，等费好大劲把园区
规划做好了，才发现园区内有
文物保护要求，需要重新规划，
造成浪费。”

通过多次座谈 ，问题愈发
显现，加之有前期走访调研的
数据和实例支撑，偃师区检察
院对辖区内文物保护存在的系
列问题很快有了自己的答案。
考虑到部分问题属于机构改革
的历史遗留问题，还需要上级
部门的统一安排，整改有难度，
因此该院决定，向文物保护职
能部门制发工作提示函，筑牢
文物保护防线。

收到工作提示函后，相关
职能部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向检察机关回复表态，完全采
纳工作建议，并表示将从强化
文物保护宣传、加大文物和文
化遗产的技术防护、加强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队伍建设、争
取资金、建立跨部门协商机制
凝聚文物保护合力等方面强化
工作力度。

据悉 ，古墓葬防盗掘报警
监控系统就是落实这份工作提
示函的整改措施之一。

3起案件→万字调研报告→“文物卫士”全天候监控

洛阳检察官引发文物保护“蝴蝶效应”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童 画）
直播平台出现异常账户，账户
内 被 虚 假 充 值 百 万 虚 拟 钻 石
币。这些突然增加的钻石币是
如何出现的？公司离职员工宋
某的离奇举动被迅速发现。近
日，上海市浦东区检察院以涉
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
据 罪 对 被 告 人 宋 某 提 起 公 诉 。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021 年底，某科技公司在
维护其开发的直播平台后台时
发现，有个别账户中用于打赏

的虚拟钻石币不是通过正常途
径充值所得，而是使用后台端
口侵入计算机系统篡改数据形
成的。该公司员工没有在后台
进行过修改操作，普通用户更
没有这种权限。经查，该公司
发现这是通过员工宋某的权限
账号操作的，而宋某早在半年
前便离职了。

宋某曾在该公司任高级研
发工程师。离职后，他无意间
发现因公司管理漏洞，他的后
台账号没有被注销，仍旧可以

使用，而平台上的虚拟钻石币
可 以 套 现 。 于 是 ， 2021 年 5 月
至 11 月，他利用原账号的特殊权
限登入公司数据库，多次虚增其
在直播平台注册的两个账户中
的虚拟钻石币，数量达到 100 余
万个。如果按照直播平台的正常
充值协议，购买这些虚拟钻石币
需 要 支 付 约 10 万 元 人 民 币 。随
后，宋某将这些虚拟钻石币转售
给他人，获利 7.9万余元。

案 发 后 ， 宋 某 全 部 退 赃 ，
获得了被害单位谅解。

离职后，他用旧账号“虚充”了100余万个虚拟币
■检察官说法

危害计算机信息安全类的犯罪主要涉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非法获
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两个罪名有何区别？检察机关为何以非法获取计算
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对宋某提起公诉？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区分两个罪名的关键，在于判断犯罪行为是否对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功能造成实质性破坏，有没有干扰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
常运行。被害公司称，直播平台在宋某实施犯罪行为后仍正常运营，宋某的
行为没有破坏涉案网络平台的系统功能，系统运营正常，不足以认定达到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后果。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宋某通过技术手段获
取计算机系统数据，能够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为何被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本报记者 肖俊林
通讯员 马鲁娜 温红丽

“ 附 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被 告 人 林 某
甲、马某承担因其欺诈行为而导致的
针 对 不 特 定 消 费 者 的 增 加 赔 偿 金 额
120 万元；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
林某乙承担因其欺诈行为而导致的针
对 不 特 定 消 费 者 的 增 加 赔 偿 金 额
91.578 万元。上述款项由公益诉讼起
诉 人 行 唐 县 检 察 院 收 取 后 依 法 处
理。”这是河北省行唐县法院近日作
出的一审判决，该县检察院对伪劣农
药经营者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
获法院支持。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林某甲
和马某在明知百草枯水剂已被禁止在
国内销售的情况下，仍从他人处购买
百草枯水剂，并购买农药包装瓶、农
药包装箱、农药商标等物品，委托当
地小作坊生产以百草枯为原料的假农
药对外销售，销售金额约为 40 万元。
同一时间段，林某乙以同样手段生产
假农药并对外销售，销售金额为 30 余
万元。

因林某甲等人销售的多箱假农药
被行唐县群众购买，对农药安全负有监
管职责的该县农业农村局发现相关线
索后，及时移送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
联合该县农业农村局现场查扣了物流
公司车辆上的 97 箱农药。经检测，被
查扣农药中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百草
枯成分，被判定为假农药。林某甲等 3
人听说其通过物流运输的假农药被公
安机关查扣后，主动到行唐县公安局投
案自首。经初步调查取证，行唐县公安
局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该县检察
院提请对林某甲等 3人批准逮捕。

2021 年 5 月 16 日，行唐县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案中发现该
案涉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遂将线索移交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公益诉
讼检察部门检察官深入开展阅卷和证据梳理工作，经审查认为林某
甲等 3 人生产假农药并针对不特定消费者销售，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该案属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林某甲等人委托物流公司向农药购买者收取货款，物流公司
负责人笔录中提到的林某甲等人银行卡的交易流水应调取；公安机
关调取的物流信息单时间跨度太短，不能反映林某甲等人对外销售
农药的全部情况，应扩大调取时间段……”行唐县检察院公益诉讼
检察部门检察官经阅卷发现，该案证据相对单薄，林某甲等人的销
售金额还未查清，遂提出了 6 条补充侦查意见移交该院刑事检察部
门。该院刑事检察部门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将上述意见全
部列入 《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 并送达公安机关。2021
年 7 月 21 日，公安机关完善证据后，将该案移送行唐县检察院审查
起诉。

2021 年 11 月，围绕该案刑事部分如何认定林某甲等人的犯罪金
额及公益诉讼部分是否提出惩罚性赔偿、如何确定具体赔偿金额等
问题，行唐县检察院先后两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最终决定，根
据相互印证的作坊主和物流公司司机的证言，结合作坊主和物流公
司司机的记账、微信收款记录及该案中公安机关调取的物流信息单，
综合认定林某甲等人犯罪金额。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院提出
以林某甲等 3 人销售假农药的金额为基数的三倍惩罚性赔偿并层报
河北省检察院，获得省院支持。

2021 年 12 月 15 日，行唐县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林
某甲等 3 人提起公诉。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在报经河北省检察院
批准后于次日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 3 人承
担扣押在案的假农药的处理费用并承担消费者支付价款 3 倍的惩罚
性赔偿金 211万余元。

日前，行唐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该县检察院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全部得到支持；提出的对 3 名被告人各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全部得到采纳。3 名被告人均未上诉，
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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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是一种快速灭生性除草剂，对人毒性极大，致死量一
般为 10ml，且无特效解毒药。

早在 2012 年，原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国家质检总局
就联合颁布了第 1745 号公告，对百草枯水剂采取限制性管理措
施。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撤销百草枯水剂登记和生产许可，停
止生产百草枯，并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百草枯水剂在国内
销售和使用。2018 年 9 月 25 日，国内登记在百草枯可溶胶剂上
的登记证到期，但以前生产的百草枯胶剂在有效期内（2年）可以
经营、使用，也就是可以经营、使用到 2020 年 9月 25日。

2020 年 9 月 25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加强百
草枯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规定具有百草枯母药生产许可和仅
供境外使用农药登记的百草枯母药生产企业，才能生产百草枯
产品。而根据农业农村部第 269 号公告，百草枯母药生产企业生
产的百草枯产品只能用于出口，不得在境内销售。

【延伸阅读】

我国已禁止生产销售百草枯

调研活动中，检察官查看文物勘探现场。

●特殊的历史区位，使偃师辖区内的文物资源，尤其是地下文物资源十分丰
富。数量多、体量大、面积广、保护难度高等情况，客观上导致了偃师盗掘古墓葬
案时有发生，地下文物等珍贵文化资源频遭破坏。

●2020 年 7 月，偃师区检察院专门成立调研团队，对辖区省级以上 29 处文物
保护单位的保护现状进行实地走访和专题调研。经过两个多月的充分走访调
研，该院出炉了一篇近万字的调研报告，呈报市委市政府。

●偃师区检察院联合文物执法、文物管理及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圆桌
会议，帮助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就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改进措
施进行研判。通过多次座谈并结合前期走访调研的数据和实例支撑，该院向文
物保护职能部门制发工作提示函，推动合力筑牢文物保护防线。


